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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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随录取通知书寄送有关国家资助政策材料和《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





每学年结束前，院系通知有认定或提档意愿的学生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





学生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持表到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签署意见、盖章，以证明其家庭经济状况（或到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





每学年初，学校下发认定文件，院系按照文件要求开展认定工作。





院系年级（或专业）认定评议小组指导学生如实填写《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收集《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或贫困证明。上学年已被认定的学生再次申请时，如家庭经济状况无显著变化，不申请提档，只须提交《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院系年级（或专业）认定评议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认定申请表》和《调查表》（或贫困证明），结合其家庭收入状况及日常消费，核实困难情况。





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确定一年级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确定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等级。





院系认定工作组对年级（或专业）认定小组的认定结果进行审查，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5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对答复仍有异议的，可向学生工作部反映





院系向学生工作部汇总上报《认定申请表》、《调查表》（或贫困证明）、副书记签字院系盖章的认定名单、等级





学生工作部和院系分别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电子及纸质档案





学生工作部审核院系上报材料








